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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務業確保金融商品或服務適合金融消費者
辦法第五條、第十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五條   前條所稱投資

型金融商品或服務，係

指下列商品或服務： 

一、信託業辦理特定金

錢信託業務或特

定有價證券信託

業務，受託投資國

內外有價證券、短

期票券或結構型

商品。 

二、信託業辦理具運用

決定權之金錢信

託或有價證券信

託，以財務規劃或

資產負債配置為

目的，受託投資國

內外有價證券、短

期票券或結構型

商品。 

三、信託業運用信託財

產於黃金或衍生

性金融商品。 

四、共同信託基金業

務。 

五、信託資金集合管理

運用帳戶業務。 

六、銀行與客戶承作之

衍生性金融商品

及結構型商品業

務。 

七、黃金及貴金屬業

務。但不包括受託

買賣集中市場或

櫃檯買賣市場交

易之黃金業務。 

第五條   前條所稱投資

型金融商品或服務，係指

下列商品或服務： 

一、信託業辦理特定金

錢信託業務或特定

有價證券信託業

務，受託投資國內外

有價證券、短期票券

或結構型商品。 

二、信託業辦理具運用

決定權之金錢信託

或有價證券信託，以

財務規劃或資產負

債配置為目的，受託

投資國內外有價證

券、短期票券或結構

型商品。 

三、信託業運用信託財

產於黃金或衍生性

金融商品。 

四、共同信託基金業務。 

五、信託資金集合管理

運用帳戶業務。 

六、銀行與客戶承作之

衍生性金融商品及

結構型商品業務。 

七、黃金及貴金屬業務。 

八、受託買賣非集中市

場交易且具衍生性

商品性質之外國有

價證券業務。 

九、證券商營業處所經

營衍生性金融商品

及槓桿交易商經營

槓桿保證金契約交

一、本條有關投資型金融

商品或服務之類型，係

於民國一百年十二月

十二日訂定發布，其中

第八款規定，受託買賣

「非集中市場交易」且

具衍生性商品性質之

外國有價證券業務，應

依本辦法規定充分暸

解金融消費者之相關

資料及依不同金融商

品或服務之特性，建立

差異化之事前審查機

制，以確保該商品或服

務對金融消費者之適

合度。反之，如係受託

買賣「集中市場交易」

之具有衍生性商品性

質之外國有價證券

者，即不適用之。本次

第七款、第十款及第十

一款配合集中市場或

櫃檯買賣市場新增業

務，參照上開第八款規

定修正。 

二、本條訂定後迄今三年

餘，其間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業陸續開放多

項業務，包括黃金櫃檯

買賣交易、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及指數股票型

期貨信託基金等於集

中市場或櫃檯買賣市

場交易。考量此等集中

市場或櫃檯買賣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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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受託買賣非集中市

場交易且具衍生

性商品性質之外

國有價證券業務。 

九、證券商營業處所經

營衍生性金融商

品及槓桿交易商

經營槓桿保證金

契約交易業務。 

十、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及境外基金。但不

包括受託買賣集

中市場或櫃檯買

賣市場交易之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 

十一、期貨信託基金。

但不包括受託買

賣集中市場或櫃

檯買賣市場交易

之期貨信託基

金。 

十二、全權委託投資業

務。 

十三、全權委託期貨交

易業務。 

易業務。 

十、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及境外基金。 

十一、期貨信託基金。 

十二、全權委託投資業

務。 

十三、全權委託期貨交

易業務。 

交易之商品或服務，均

係標準化且透明度

高，且上市上櫃須符合

相關規範，投資人又係

利用證券帳戶委託證

券商下單買賣上開商

品，依「中華民國證券

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辦

理受託買賣業務暸解

委託人及徵信與額度

管理自律規則」規定，

證券商辦理投資人之

受託買賣業務時，應辦

理投資人之徵信作

業，藉以暸解投資人之

基本資料（含信用情

形），並就其資產狀況

及投資經驗等，評估其

投資能力，並控管投資

人單日買賣額度，且委

託人初次委託證券商

買賣黃金、槓桿反向

ETF及指數股票型期貨

信託基金，已簽具風險

預告書，爰就上開受託

買賣集中市場或櫃檯

買賣市場交易之黃

金、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及期貨信託基金排除

於本條投資型金融商

品或服務之適用範圍。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

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三

十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

自發布日施行。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

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三

十日施行。 

明定本次修正條文自發布 

日施行。 

 
 


